
农医发〔2017〕19 号 

农业部关于印发《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的通知    

  为加强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执业

兽医管理办法》和《农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新的规定和工作实际，我部对《执业

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

定》公布，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 

  

  

 农业部 

  2017 年 6 月 12 日 

   

  

附件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和《农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工作实行分级管理、逐级负责制度。 

  第三条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工作，坚持积极防范、突出重点、既做好保密工作又

方便考试开展的原则。 

  第四条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启用前的试题试卷（含副题）、试题双向细目表、标准答

案和评分标准，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命题工作及参与人员的有关情况、试题试卷命制工作方案、题型题

量分布表和尚未公布的考试合格标准，属于工作秘密，未经农业部批准不得公开。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命题工作及参与人员的有关情况、试题试卷命制工作方案、题型

题量分布表和尚未公布的考试合格标准，属于工作秘密，未经农业部批准不得公开。  

  第二章保密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农业部成立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领导小组，负责指导、监督和检查全

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工作。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领

导小组日常事务。办公室设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六条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命题，试卷的印制、保管、交接和运送，答

题卡的回收和保管，以及阅卷评分、考试结果公布过程中的保密工作。 

  第七条考区、考点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辖区的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制

度，监督检查保密规定执行情况，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保密培训。 

  考区、考点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试卷、答题卡的运送、交接和保管，试卷

的启用，以及答题卡的回收和保管等环节的保密工作。 



  第八条本人或者法律上规定的近亲属参加当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不得参加当年

考试命题，试卷监印、运送、保管、接收，监考，评卷以及考试保密管理工作。 

  第三章命题及试卷印制  

  第九条命题应当采取入闱方式，实行全过程保密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命题用计算机、移动存储等设备，以及命题过程中形成的试题试卷、标准答

案、评分标准等所有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的存放和运送应当符合保密要求。 

  第十一条命题人员应当签订《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责任书》，并严格遵守下列规

定： 

  （一）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暗示有关试题试卷、标准答案的内容及其他命题工作信

息； 

  （二）未经批准，不得相互了解、交换、接触各自负责命制的试题试卷、标准答案及

其他命题工作信息； 

  （三）不得对外擅自泄露本人参与命题的信息及其他命题人员名单及身份； 

  （四）在考试前不得参与或者授意他人进行与本专业考试命题有关的培训工作； 

  （五）不得参与编写、出版相关辅导用书和资料。 

  第十二条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试卷应当在国家保密局批准的国家统一考试试卷定点印

制单位印制。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与试卷定点印制单位签订试卷印制保密协

议。 

  第十三条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与试卷定点印制单位履行试卷交印手续。 



  第十四条试卷清样、试卷的包装封面应当标明秘密级标识。包装应当使用专用密封

签密封。 

  第十五条涉及考试的光电磁介质的制作、交接应当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进行。 

  第四章试卷运送和保管  

  第十六条试卷应当通过机要或者直接押运方式逐级运送。 

  第十七条试卷采用直接押运方式运送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指定专人负责运送全程监控；单车运送时三人以上押运，两辆车以上运送时每

车不得少于两人押运； 

  （二）专车运送，严禁搭乘与试卷运送无关的人员，严禁搭载与运送工作无关的物

品； 

  （三）押运过程中做到人不离卷、卷不离人，随时报告运送途中情况；发生异常情况

时，及时向同级兽医主管部门、公安、保密部门报告，并立即上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第十八条以火车、航空等其他方式运送的，应当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经

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九条试卷接收单位应当对试卷数量、密封情况进行清点查验，并与运送单位办

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条在接收试卷后至每场考试开考前，应当将试卷存放在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

场所保管，该场所可以同时用于保管答题卡。 



  第二十一条试卷保管应当实行 24 小时双人守卫值班制度。保管人员应当遵守相关保

密规定。 

  第五章试卷的领取、分发和销毁  

  第二十二条考点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指派保密工作人员，负责对试卷的领取、分发和

销毁过程实施保密监督。 

  第二十三条考点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试卷的领取、点验和

分发，并与监考员办理分发登记手续。 

  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试卷的领取、点验和分发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并对试卷袋密封情

况进行查验。 

  第二十四条考点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考试结束后安排专人对试卷、备用试卷、答题

卡进行清点、封装、移交和保管。备用试卷和答题卡应当专门存放和保管。 

  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试卷、答题卡的清点、封装、移交和保管场所进行现场监督。 

  第二十五条考点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考试结束后二日内，将备用试卷和答题卡通过

机要或者直接押运方式送交考区兽医主管部门，考区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用试卷和

答题卡后二日内，通过机要或者直接押运方式送交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二十六条试卷应当在考试结束后一个月内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全部销毁，填写销毁

记录。 

  第六章阅卷评分  

  第二十七条试卷标准答案、评分标准正式拆封启用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启封。 



  第二十八条阅卷应当在相对封闭的场所进行，并全程监控。阅卷数据应当及时备

份。 

  第二十九条成绩数据库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管理。 

  第七章保密责任  

  第三十条考试工作人员有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

其承担的相关工作，并根据其性质、情节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第三十一条参与考试命题、印制、运送、监考、评卷等环节工作的其他人员，有违

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其承担的相关工作，并视其性质、

情节向其所在单位提出处理建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将考务工作委托专业考试机构承担的，应当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保密责

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农业部 2011 年 5 月 16 日印发的《执

业兽医资格考试保密管理规定》（农医发〔2011〕12 号）同时废止。 

 


